
附件4
	抗旱分级启动条件及响应措施表

	响应级别
	响应条件
	响应措施

	四级响应
	1.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大于20%小于或等于30%，或草场受旱面积大于20%小于或等于30%；或牧业春秋季断水天数30-50天、夏季断水天数20-30天；

2.因旱造成饮水困难人口占全市总人口比例大于10%小于或等于15%；
3.城市干旱缺水率大于5%小于或等于10%；

4.其他专项预案中需要启动抗旱四级响应的情况。


	1.市防指密切监视旱情发展变化，按照权限调度本辖区内的水量。有关旗县区防指、市防指有关成员单位根据预案组织抗旱，并将抗旱的工作情况上报市人民政府和市防指。

2.市防指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主持召开抗旱形势会商，部署抗旱工作，视情派出工作，指挥、协调各成员单位、旗县区防指联动配合，共同应对。

3.市防指办公室密切关注旱情变化，收集干旱信息和受影响情况，传达市防指的抗旱工作要求，协调跨旗县区的水量分配。

4.气象部门每日滚动制作未来天气预报。其间分析研判天气条件，有较明显变化时随时更新预报结论。根据土壤水分观测规范，气象部门及时向市防指办公室报送旱情监测信息；赤峰水文水资源分中心向市防指办公室报送旱情监测信息。

5.市水利局、市农牧局、市应急管理局会同各旗县区人民政府切实做好灌溉和抗旱设施的维护管理。结合水毁工程修复，及时对灌溉渠道实施清淤、补漏和硬化，加强渠系管理，提高水的利用率；及时维修保养水泵、汽（柴）油发电机组、输水管、固定式拉水车、移动储水罐等抗旱设备，补充必要的抗旱设备，使其保持良好状况，确保在抗旱中能充分发挥作用。

6.受旱区水利、农牧部门采取节水措施，做好启用应急备用水源的准备。持续规范取用水秩序，加强农田灌溉指导，防止跑冒滴漏和浪费水源现象，加强监督执法，查处各类违规取用水、破坏用水设施、扰乱用水秩序等违法行为。

7.抢险救援力量组织队伍做好准备，根据市防指的指令，及时在受影响严重的地区开展应急送水工作。

8.新闻媒体等单位组织做好旱情及抗旱工作的宣传报道，加强节约用水、保护水源的宣传工作。

	三级响应
	1.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大于30%小于或等于50%，或草场受旱面积大于30%小于或等于50%；或牧业春秋季断水天数51-70天、夏季断水天数31-50天；
2.因旱造成饮水困难人口占全市总人口比例大于15%小于或等于20%；

3.城市干旱缺水率大于10%小于或等于20%；

4.其他专项预案中需要启动抗旱三级响应的情况。


	1.有关旗县区防指、市防指有关成员单位根据预案组织抗旱，并将抗旱工作情况上报市人民政府和市防指。

2.市防指副总指挥、办公室主任（或委托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组织抗旱形势会商，部署抗旱工作，视情派出工作组，指挥、协调各成员单位、旗县区防指联动配合、共同应对。

3.市防指办公室密切关注旱情变化，收集干旱信息和受影响情况，传达市防指的抗旱工作要求，协调跨旗县区的水量分配。

4.市气象局每日滚动制作未来天气预报。其间分析研判天气条件有较明显变化时，随时更新预报结论。根据土壤水分观测规范，市气象局及时向市防指办公室报送旱情监测信息，赤峰水文水资源分中心向市防指办公室报送旱情监测信息。

5.市水利局、市农牧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应急管理局等抗旱重点部门单位采取相应措施应对旱灾，优化配置供水水源，实行计划用水，合理安排用水次序，确保抗旱用水。加强组织协调，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群众的饮水安全，防止因干旱引发水事纠纷。

6.各有关部门负责做好各项保障工作，积极贯彻落实防旱抗旱相关措施。

7.抢险救援力量组织队伍做好准备，根据市防指的指令，及时在受影响严重的地区开展应急送水工作。

8.新闻媒体等单位组织做好旱情及抗旱工作的宣传报道，加强节约用水、保护水源的宣传工作。

	二级响应
	1.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大于50%小于或等于80%，或草场受旱面积大于50%小于或等于80%；或牧业春秋季断水天数71-80天、夏季断水天数51-70天；

2.因旱造成饮水困难人口占全市总人口比例大于20%小于或等于30%；
3.城市干旱缺水率大于20%小于或等于30%；

4.其他专项预案中需要启动抗旱二级响应的情况。


	1.有关旗县区防指、市防指有关成员单位根据预案组织抗旱，并将抗旱的工作情况上报市人民政府和市防指。
2.市防指常务副总指挥组织抗旱形势会商，部署抗旱工作，视情派出工作组，指挥、协调各成员单位、旗县区防指联动配合、共同应对。
3.市防指办公室密切关注旱情变化，收集干旱信息和受影响情况，传达市防指的抗旱工作要求。
4.根据市防指要求，相关单位派员参与联合值班值守。
5.气象部门每日滚动制作“未来10天逐日天气预报”和“未来20天区域天气预报”，每2天滚动制作延伸期气候预测和降水天气过程预测，其间分析研判天气条件，有较明显变化时随时更新预报结论。根据土壤水分观测规范，每月逢3（3日、13日、23日）、逢8（8日、18日、28日）向市防指办公室报送旱情监测信息。赤峰水文水资源分中心每月旬初（1日、11日、21日）向市防指办公室报送旱情监测信息。
6.受旱地区的抗旱水源实行统一管理和调度，加强城乡节约用水的管理和监督。市水利局、市农牧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应急管理局等抗旱重点部门按照“先生活、后生产，先地表、后地下，先节水、后调水”的原则，制定用水计划，统一调度，做到计划用水、节约用水，优先保证城镇生活用水和农村牧区人畜用水。
灌区、水库等供水工程根据水量供水，优先保证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充分发动群众，积极组织灌溉。

开辟新的水源，实施紧急调水，必要时依法征调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全力投入抗旱。
缺水严重的城镇限量供水。除满足重要机关、企事业单位如发电、供水、天然气、医院和学校等用水外，暂停和压缩部分工矿企业生产用水。
农村牧区出现严重临时性饮水困难的地方，组织有关单位和社会力量以及各级抗旱服务队为群众送水，确保农村牧区饮水需要。
7.市农牧局会同各旗县区人民政府大力推广应用抗旱剂、节水设备等科技产品，做好抗旱保畜和饲草料调剂调运工作，抓好粮食、高效农作物的抗旱保丰收工作，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玉米大豆套种工作，统筹利用好撂荒地促进农牧业生产发展，及时进行补种改种，扩大低水耗、耐旱作物的种植面积和规模，同步抓好虫情监控、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
8.市财政局会同各旗县区人民政府及时安排下拨抗旱应急资金，重点用于应急抗旱饲草料补充和开展农村牧区人畜饮水安全等抗旱应急工作。
9.市气象局会同各旗县区人民政府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科学调配力量，选准作业区域，备足作业物资装备，抢抓有利时机和云水条件，尽可能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充分开发空中水资源，最大限度缓解旱情。
10.各有关部门负责做好各项保障工作，积极贯彻落实防旱抗旱相关措施。
11.抢险救援力量组织队伍做好准备，根据市防指的指令，及时在受影响严重的地区开展应急送水工作。
12.新闻媒体等单位组织做好旱情及抗旱工作的宣传报道，加强节约用水、保护水源的宣传工作。

	一级响应

一级响应
	1.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大于80%，或草场受旱面积大于80%；或牧业

春秋季断水天数大于80天、夏季断水天数大于70天；
2.因旱造成饮水困难人口占全市总人口比例大于30%；

3.城市干旱缺水率大于30%；

4.其他专项预案中需要启动抗旱一级响应的情况。


	1.市防指密切监视旱情发展变化，按照权限调度本辖区内的水量。有关旗县区防指、市防指有关成员单位根据预案组织抗旱，并将抗旱的工作情况上报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和市防指。
2.市防指总指挥或委托其他副总指挥组织抗旱防御形势会商，部署抗旱工作，派出工作组，指挥、协调各成员单位、旗县区防指联动配合、共同抗灾。
3.市防指办公室密切关注旱情变化，收集干旱信息和受影响情况，及时传达市防指的抗旱工作要求，进一步协调跨旗县区水量分配。
4.根据市防指要求，相关单位派员参与联合值班值守。
5.气象部门每日滚动制作“未来10天逐日天气预报”、“未来30天区域天气预报”，每日滚动制作延伸期气候预测和降水天气过程预测，其间分析研判天气条件，有较明显变化时随时更新预报结论。根据土壤水分观测规范，每月逢3（3日、13日、13日）、逢8（8日、18日、28日）向市防指办公室报送旱情监测信息，赤峰水文水资源分中心每月旬初（1日、11日、21日）向市防指办公室报送旱情监测信息。
6.市水利局、农牧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急管理局等抗旱重点部门单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应对旱灾，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等水源实施统一调度、采取水系联网、多源互补的方式，优化配置供水水源。严格实行计划用水，合理安排用水次序，优先保证城镇生活用水和农村牧区人畜用水。一方面要动员广大群众节约用水，另一方面要限制或关停部分高耗水服务行业、一般企业用水，实行分时分段供水，保证基本生活用水，严格限制非生活用水。紧急动用后备水源，使有限水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灌区、水库等供水工程应根据水量供水，应当优先保证城乡居民生活用水。
拦截地面水，挖掘地下水，修建临时河坝，在河道、渠道及水库旁修建临时泵站，抽水灌溉。在地下水位浅的区域发动群众打中、浅井，挖掘水源潜力，利用地下水进行灌溉。各地要通过打抗旱井、修建二级提水、架设临时提水泵站、修建临时截流工程、修建固定储水罐、依法启用企业自备井、动用城市备用水源等措施，努力增加抗旱水源，依法征调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全力投入抗旱。
缺水严重的城镇限量供水。除发电、供水、天然气、医院和学校等重要机关、企事业单位保证供水外，采取限量供水、定时供水等紧急时期的限水措施，暂停和压缩部分工矿企业生产用水，必要时关闭洗浴、洗车等高水耗行业。
农村牧区出现严重临时性饮水困难的地方，组织有关单位和社会力量及各级抗旱服务组织，特别是要动员企事业单位、部队、消防车辆为群众送水，确保农村牧区饮水需要。
7.市财政局会同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紧急安排下拨抗旱应急和救灾安置资金。
8.市气象局会同各旗县区人民政府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抢抓有利时机和云水条件，尽可能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提高作业效果，最大限度开发空中水资源。
9.行业职能部门督促、指导落实本行业的防旱措施，核实、统计本行业因旱损失情况。
10.各有关部门负责做好各项保障工作，积极贯彻落实防旱抗旱相关措施。
11.抢险救援力量组织队伍做好准备，根据市防指的指令，及时在受影响严重的地区开展应急送水工作。
12.新闻媒体等单位组织做好旱情及抗旱工作的宣传报道，加强节约用水、保护水源的宣传工作。




